
穩健推動豬瘟撲滅 
法規及措施介紹 

 
陳聖怡 

1 



大綱 
前言 

清除豬瘟相關法規介紹 

停止施打豬瘟疫苗措施介紹 
 



前言 

口蹄疫發生前的我們 

口蹄疫發生後 

 109年6月16日口蹄疫清除後 

日本農林水產省規定 

清除豬瘟相關法規介紹 

 

 

 

3 



口蹄疫發生前的我們 

台灣口蹄疫在民國86年3月20日爆發，推測經由中國傳
入。 

口蹄疫爆發前，全台養豬戶有2萬5,357戶、飼養豬隻一
千多萬頭，年產值高達886億新台幣，遠超過稻米，佔
農業產值2成以上，每年外銷日本近6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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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發生後 
口蹄疫爆發後，全台豬價一落千丈，從每百公斤4000元，

跌至2000元以下，甚至跌破千元，期間至少撲殺了385萬
頭豬，經濟損失達到1700億以上。 

外銷市場全停 

影響產業眾多 
 養豬產業 

 屠宰業 

 運輸業 

 造紙及紙箱產業 

 加工業香腸肉乾滷肉飯 

 雙B產業 

 房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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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16日口蹄疫清除後 
清除口蹄疫後，每年可減少3億元疫苗費用、人力及產量提
昇動物衛生水準，台灣生鮮豬肉也等於取得了出口資格，
目前已有菲律賓(已於今年10月前來系統認證)及其他國家
正在接洽。 

台灣目前加工後豬肉可出口，主要出口國家為香港、日本。 

「台灣豬肉在亞洲市場格外有競爭力。」歐美目前出口的
是冷凍豬肉，由於飼料成本低，價格便宜，台灣豬價雖無
優勢，但豬肉風味絕佳，「歐美的做法是打針去勢，台灣
公豬一出生就閹割，因此台灣豬肉沒有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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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林水產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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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 

日本豬瘟疫情：107年9月起迄今 



豬瘟（典型豬瘟Classical Swine Fever） 
發現異常情形，請立即主動通報 

 病毒為黃病毒科瘟疫病毒屬RNA 病毒。同屬的病毒還有感染反芻動物的
牛病毒性腹瀉病毒及羊的邊界病病毒 

 發熱、食慾不振、精神不振等、蹲伏、便秘後腹瀉、呼吸系統疾病等，
無特徵性症狀 

 嚴重者因皮下出血而出現後肢麻痺、共濟失調、四肢嚴重痙攣、紫癜
（耳翼、尾巴、腹部、大腿內側）等神經系統症狀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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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日據時代便有豬瘟病例紀錄 
 於民國47年開發乾燥兔化豬瘟疫苗(LPC株)後，供為全面實施豬瘟

預防注射，得以有效控制豬瘟，至54年豬瘟發生率降至0.02%以
下 

 據家畜衛生試驗所監測資料，我國於民國95年迄今無豬瘟確診案
例 

我國豬瘟歷史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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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迄今 
無豬瘟確診案例 



WOAH認定全球豬瘟非疫狀態 

清淨區域 

未認定 

亞洲地區均未有國家 
被認定為豬瘟非疫區 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亞洲     0 國 

 大洋洲 2 國 

 歐洲   14 國 

 美洲     4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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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豬瘟相關法規介紹 

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 
 86年9月10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6）農牧字第 8605056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8 條公布施行 

110.11.5修正111.1.1施行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第二章預防 
 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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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 

§2.清除豬瘟應使用之疫苗為兔化豬瘟組織培養疫苗或豬瘟 E2 基因改造次單

位疫苗（以下簡稱豬瘟疫苗）。  

§4.疫苗製造或輸入均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規

定申請逐批查驗合格且黏貼合格封緘。但因緊急防疫需要時，中央主管機

關得簡化相關檢驗程序。  

§6.疫苗之保存及其運輸應貯存於攝氏四度至八度之冷藏設備中或依個別疫苗

標籤上之保存條件保存；使用時不得放置於日曬或高溫處所；已逾效期或

開瓶使用賸餘之疫苗，應廢棄銷燬。 

 



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續) 
§7.1 接種疫苗之注射針筒及針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使用可拋棄式，或可重複使用且於使用前經充分清洗及消毒之注射針筒及針頭。 

  二、注射不同欄動物或再度抽取疫苗時，應更換針頭，且不得將不同種類之疫苗混合後接種。 

  2 前項第一款之消毒方式為煮沸者，應煮沸達十分鐘以上。 

§8   豬瘟疫苗之用法用量，應依標籤仿單之記載行之。 

§10  豬隻應於健康情形下完成至少二次豬瘟免疫注射，且仔豬之免疫時機必須配合其母豬之免疫計

畫，其免疫時機如下，必要時，得依個別疫苗之說明書及執業獸醫師（佐）視實際狀況酌予

調整。 

一、種母豬完成基礎免疫後，每年一次於空胎時免疫注射者，其所生仔豬約於第六週齡及第九

週齡時，分別施打第一劑及第二劑豬瘟疫苗。 

二、種母豬完成基礎免疫後，約於配種前免疫注射一次，以後不再免疫注射者，其所生仔豬分

別約於第三週齡及第六週齡時，分別施打第一劑及第二劑豬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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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續) 
§11-1 

 豬隻為供試驗研究、疫苗檢定或生物技術原料之用途，且飼養場所符合下列規定，其所有人
或管理人得檢具與試驗、研究、檢驗、醫療或生物技術等機關（構）簽訂之契約書或訂購證
明文件，並加註用途目的，向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申請核准者，得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或訂購
之日起算一年內免予注射豬瘟、口蹄疫疫苗： 

 一、場所位置未與其他偶蹄類動物飼養場所緊鄰，且未處交通要道上。 

 二、場所內設置隔絕與第三人、豬及其他動物接觸豬群之圍籬。 

 三、豬隻經檢測確認無豬瘟、口蹄疫感染跡象，口蹄疫非結構性蛋白抗體為陰性。 

 四、豬隻經臨床檢查、無豬瘟、口蹄疫症狀。 

 前項豬隻未依核准用途使用者，應於移動、上市或屠宰前至少二週至四週前完成一劑豬瘟、
口蹄疫疫苗注射。但經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指定屠宰場逕予屠宰，且無隔夜繫留情形者，不
在此限。 

 經依第一項核准之飼養場所，於核准期間內，未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或未每三個月定期向
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申請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檢測或檢查者，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得廢
止免予注射豬瘟、口蹄疫疫苗之核准；飼養場所之豬隻應注射豬瘟、口蹄疫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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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續) 
§13 

1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對其所飼養之偶蹄類動物，應分別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規定，請執業獸醫師（佐）注射或在其監督下注射豬瘟或口蹄疫疫苗。動

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自行或由執業獸醫師（佐）於每月5日前將上月豬瘟

及口蹄疫之免疫情形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鄉（鎮、市、區）公

所應於每月10日前彙報直轄市或縣（市）動物防疫機關；直轄市及縣（市）

動物防疫機關應於每月15日前，將豬瘟及口蹄疫之預防注射情形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5 未依規定注射豬瘟、口蹄疫疫苗者，由畜牧場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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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續) 
§14 

 停止注射豬瘟…疫苗之動物或區域，其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及執業獸醫師

（佐）不得使用豬瘟…疫苗。但因緊急防疫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15 

 動物防疫機關得隨時派員赴偶蹄類動物飼養場所查核豬瘟…疫苗使用情形，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不得拒絕、妨礙或規避。 

 動物防疫機關為執行豬瘟…之清除措施，必要時得令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

對所飼養之偶蹄類動物進行標示，供動物防疫人員隨時查核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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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損失補償及罰則 
 第43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之： 

 四、獸醫師或獸醫佐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使用疫苗之種類、投與時

機、附加標示、繳交、申報相關文件或移動管制或其他應施行防治措施；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

販賣非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使用疫苗種類。 

 第45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之： 

 三、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使用疫苗之種類、投

與時機、附加標示、繳交、申報相關文件或移動管制或其他應施行防治措施。 
 



停止施打豬瘟疫苗措施介紹 
大  綱 

推動豬瘟撲滅依據及現況 

停止施打豬瘟疫苗規劃 

豬瘟監測檢驗結果 

豬瘟案例處置方式 

申請豬瘟非疫區規劃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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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推動豬瘟撲滅依據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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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豬瘟撲滅之依據 
 109年6月20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屏東辦理之「感謝有您 豬事順

興」活動，蔡總統指示撲滅豬瘟為下一階段任務，並期許儘速達成

目標。 

 109年12月6日蘇院長於「養豬產業現代化升級永續發展提升競爭力」

活動中裁示要求積極推動豬瘟清除計畫，妥適規劃110-111年預定

執行之各項監測及哨兵豬試驗，預計112年進入停打疫苗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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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施打疫苗，提升養豬產業競爭力 

 為提升臺灣養豬產業競爭力，全力執行撲滅豬瘟，
以臺灣成為豬瘟非疫區為最終目標。 

 清除豬瘟之效益: 

1. 減少每年約1.5億元疫苗費用 

2. 降低豬隻飼養緊迫及現場人力操作 

3. 提升我國動物衛生水準 

4. 增加與貿易國協商空間 

5. 降低生產成本，減少進口畜產品衝擊及促進國際競爭力 

6. 養豬產業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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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停止施打豬瘟疫苗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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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110年~111年）： 

落實全面疫苗注射、環境監控及產業風險溝通 

第二階段（112年~113年6月）： 

在各項評估指標符合前提下，持續疫情監控並開始進入逐

步停止豬瘟疫苗注射 

第三階段（113年6月起）： 

向WOAH申請「豬瘟非疫區」階段 

行政院核定之期程 

豬瘟清除計畫之推動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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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施打豬瘟疫苗時程規劃 

111. 

7-10 

 

 

與利害關係人
溝通 

部分豬場實施
階段停打疫苗 
 
與疫苗廠商 
協商疫苗調控 
 

 

111. 

11-12 

取得各方共

識並簽報行

政院核定 

112.1 

啟動儲備用疫
苗(市售豬瘟疫
苗)規劃與溝通 

出生豬隻、肉豬
停打豬瘟疫苗 

112.7 

全國停止施
打豬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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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瘟清除計畫之推動期程（續） 

• 撲滅豬瘟  提升產業競爭力 豬瘟清除計畫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110年 112年 111年 113年 114年 

落實全面疫苗注
射、環境監控及產
業風險溝通 

在各項評估指標符合前提下，開始進
入停止豬瘟疫苗注射及持續疫情監控 

向WOAH申請「豬瘟非疫
區」階段 

推動目標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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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豬瘟監測檢驗結果 

 抗原檢測 

 血清學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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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豬瘟相關監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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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國內養豬場及產銷環境是否有病毒活動情形 

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 

養豬場擴大血清學監測計畫（畜牧場哨兵豬試驗、環境監測暨
口蹄疫血清學監測） 
 哨兵豬試驗 

 豬瘟抗原檢測（EDTA抗凝血及咽喉拭子) 

 豬瘟中和抗體檢測 

 死亡哨兵豬-檢驗包括淋巴結、扁桃腺、脾、腎、小腸及中樞神經 

 養豬場豬瘟血清學監測（市售ELISA套組） 

 肉品市場豬瘟血清學監測（市售ELISA套組） 

 階段性停止施打豬瘟疫苗試驗 

 豬瘟抗原檢測（EDTA抗凝血及咽喉拭子) 

 豬瘟中和抗體檢測 

野豬及屠宰場淘汰種豬之豬瘟監測 

 

 

 

豬瘟監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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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哨兵豬試驗 

 豬瘟中和抗體檢測(扣除誤注射疫苗及移行抗體殘留) 

 110年哨兵豬： 

 上半年度，養豬場第一輪試驗幾何平均力價大於8倍者為8%（12/150） 

 下半年度，養豬場第二輪試驗幾何平均力價大於8倍者為5.33%（8/150） 

 111年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養豬場第三輪試驗幾何平均力價大於8倍者為2.14%（3/140） 

 養豬場豬瘟血清學監測（市售ELISA套組） 

 計檢測300場，共3,858頭血清樣本，抗體陽性率為75.97% 

 肉品市場豬瘟血清學監測（市售ELISA套組） 

 計檢測11,483 頭，抗體陽性率為76.3% 

 

 

 

豬瘟血清學監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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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瘟抗原監測結果 

*經畜衛所確認，陽性者為疫苗株 

統計至111-6-29 

監測類別 

監測檢測結果 

110 111年 總數 

陰性 陽性 總計 陰性 陽性 總計 陰性 陽性 總計 

哨兵豬 

哨兵豬 4502 8* 4510 2283 0 2283 6785 8* 6793 

病弱豬 1197 0 1197 437 6* 443 1634 6* 1640 

種母豬 890 0 890 302 1* 303 1192 1* 1193 

 化製場斃死豬 635 10* 645 285 5* 290 920 15* 935 

 屠宰場淘汰種豬 627 0 627 225 0 225 852 0 852 

 種公豬精液 318 0 318 12 0 12 330 0 330 

 野豬 120 0 120 74 0 74 194 0 194 

 棄置及海漂豬隻 28 0 28 14 0 14 42 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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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豬監測結果 

各階段哨兵豬試驗豬瘟中和抗體未消退情形，有下降趨勢 

有免疫豬隻免疫覆蓋率超過75%，符合預期 

110年度上半年哨兵豬抗原檢測均為陰性，下半年檢出2

場(新北市、屏東縣)兔化豬瘟疫苗株(LPC)核酸 

目前111年上半年哨兵豬均未檢出豬瘟病毒核酸，僅病弱

豬及母豬檢出兔化豬瘟疫苗株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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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7月起：哨兵豬試驗、各縣市擇定1-2場豬場停打豬瘟

疫苗或業者自願性停打豬瘟疫苗豬場同步實施啟動。 

 112年1月起：為增加肉豬場風險評估，實施出生豬隻及肉豬

停止施打豬瘟疫苗。 

 利害關係人（產業團體、相關養豬業者及疫苗生產廠商等）

溝通及取得共識。 

 全面停打豬瘟疫苗後，案例場以全場撲殺之原則規劃。 
 

專家會議建議事項(11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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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瘟疫苗管控措施 
 豬瘟疫苗管控 
每月定期追蹤國內豬瘟疫苗量。 

確保國內現有豬瘟疫苗足夠供應至112年7月。 

 

 疫苗回購措施 
於112年7月1日停止施打疫苗後，對國內疫苗販售廠商庫存疫苗進行

回購供儲備疫苗，防止疫苗仍持續販售使用。 

 

 儲備疫苗 
回購疫苗將作為儲備疫苗。 

於113年起每年度仍會持續儲備疫苗，以因應緊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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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瘟案例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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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瘟案例場防疫處置-豬隻飼養場所 
現行措施 

(110年1月至112年6月) 
停打豬瘟疫苗後之措施 

(112年7月起) 

豬瘟病毒抗原檢測結果為陽性者，對該場進行移動管制 

撲殺發病（哨兵）豬及其同欄豬隻 以全場豬隻撲殺為原則 

場區及周邊環境、器具、畜舍澈底清洗及消毒 

發生場執行流行病學調查，場內其餘
豬隻補強注射1劑豬瘟疫苗。 
 

一、發生場執行流行病學調查，該場周邊半徑
1公里(含)內之養豬場進行臨床檢查、檢
測病毒抗原、擴大消毒、移動管制及環帶
免疫。 

二、周邊半徑3公里內之養豬場進行臨床檢查、
移動管制及擴大消毒，必要時採樣檢測病
毒抗原。 

撲殺豬隻採全額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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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損失補償及罰則 
第40條 
1 依本條例規定，由動物防疫人員施行生體檢查、預防注射、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而致死或流產，或撲殺之動

物及銷燬之物品，除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或未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者不予補償外，

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組織評價委員會，評定其價格，並依下列基準發給補償費： 

一、健康動物因生體檢查、預防注射、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等措施致死或流產之屍體，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二、因疑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動物，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三、為鑑定病因而撲殺之動物，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四、罹患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動物，依評價額五分之三以內補償之。但所罹患之動物傳染病屬新發現，或國內

已持續二年以上未有發生，首例主動通報者，撲殺之動物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五、銷燬之物件，依評價額二分之一以內補償之。 

六、為控制動物傳染病，經主管機關同意送往屠宰場屠宰者，依評價額扣除實際銷售額之差價全額補償之。 

2 前項評價委員會之組成人員及評價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 第一項各款補償費，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負擔。但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12.1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於其動物因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或病因不明而死亡時，未向動物防疫機關報告)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6條第1項 

動物傳染病與通報 



05 
 

■申請豬瘟非疫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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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申請豬瘟非疫
國時程規劃 

113.6 

完成問卷填寫 

(資料區間

111.1-113.5 

113.7 

 

拔針滿1年，向
WOAH遞件申請 

(資料區間111.1-
113.6) 

113.8 

補送資料至

113.7予WOAH 

114.5 

獲WOAH認定

為非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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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42 



結論 

 停止施打豬瘟疫苗期程、策略及應變

措施等，持續對外說明以凝聚國內產

學研共識， 穩健推動於112年7月1日

全面停止施打豬瘟疫苗，朝豬瘟非疫

區目標進行。 
停打豬

瘟疫苗 

主動監測 

被動監測 

產業溝通 

法規作業 

疫苗回購 

彙整停打

疫苗資料 

 110年起迄今，執行主動及被動監測等各項監測工作，經檢驗皆未發現

及檢出豬瘟野外病毒活動跡象，顯示國內豬瘟疫情傳播風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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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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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 


